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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丰集团雇员税务指南 

1+1 分享我们的未来计划 
雇员税务信息 — 中国 
 
 
当您参与 1+1 分享我们的未来虚拟子计划后，将对您产生税务影响。本文旨在向您提供有关您工作所在国家税务状况的一些信息。 
 
您的虚拟购买股份 
 
 
阅读以下所有详细信息非常重要，但总体而言，除非您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否则您不太可能就虚拟购买股份相关税务执

行任何操作。  
 
 

 
日期 事项 对您产生税务影响吗？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 
 

参与计划 无影响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完成工资中的

扣除项 
无影响 

  
从您的税后工资中扣除。 

 
 
2021 年 7 月 
 

授予虚拟购买

股份 
无影响  

 
 

   
2022 年 7 月 收到与虚拟购

买股份有关的

现金 

有影响 
 

就您以现金形式收到的虚拟购买股份的任何增值，你将按照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

金。 
 
您的雇主必须通过工资代扣就您虚拟购买股份的任何增值您应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为

此，您的雇主将计算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并从现金总额中扣除。然后，

税款将以您的名义向税务机关支付，因此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您将收到扣除税款后的净额。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您可能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如有需要，请注意，您在本计划项

下的应纳税所得额（即您收到的与虚拟购买股份任何增值有关的现金）应由您的雇主通过每月

预扣税申报表和应预扣的相关税款进行申报。您不需要在您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单独列入这些

收入。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应于收到收入后次年的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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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虚拟配股 
 
 
阅读以下所有详细信息非常重要，但总体而言，除非您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否则您不太可能就虚拟配股相关税务执行任

何操作。  
 

 
 

日期 事项 对您产生税务影响吗？ 
 

2021 年 7 月 授予虚拟配股 无影响 
 

当您被授予虚拟配股时，无需缴税。 
 

  
2022 年 7 月 
 

收到与虚拟配

股有关的现金 
有影响 

 
就您收到的与虚拟配股有关的现金额，您将按照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   
 
您的雇主必须通过工资代扣就虚拟配股您应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为此，您的雇主将计

算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并从现金总额中扣除。税款将以您的名义向税务

机关支付，因此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您将收到扣除税款后的净额。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您可能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如有需要，请注意，您在本计划项

下的应纳税所得额（即收到的与您的虚拟配股有关的现金）应由您的雇主通过每月预扣税申报

表和应预扣的相关税款进行申报。您不需要在您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单独列入这些收入。年度

税务调节申报表应于收到收入后次年的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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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虚拟股息股份 
 

 
阅读以下所有详细信息非常重要，但总体而言，除非您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否则您不太可能就虚拟股息股份相关税务执

行任何操作。 
 

 
 

日期 事项 对您产生税务影响吗？ 
 

2021 年 7 月

至 2022 年 7
月 

授予虚拟股息

股份 
 

无影响 
 

当您被授予虚拟股息股份时，无需缴税。 
 

   
2022 年 7 月

后 
收到与虚拟股

息股份有关的

现金 

有影响 
 

就您收到的与虚拟股息股份有关的现金额，您将按照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   
 
您的雇主必须通过工资代扣就虚拟股息股份您应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为此，您的雇主

将计算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并从现金总额中扣除。税款将以您的名义向

税务机关支付，因此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您将收到扣除税款后的净额。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您可能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如有需要，请注意，您在本计划项

下的应纳税所得额（即收到的与您的虚拟股息股份有关的现金）应由您的雇主通过每月预扣税

申报表和应预扣的相关税款进行申报。您不需要在您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单独列入这些收入。

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应于收到收入后次年的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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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虚拟股息配股 
 

 
阅读以下所有详细信息非常重要，但总体而言，除非您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否则您不太可能就虚拟股息配股相关税务执

行任何操作。 
 

 

日期 事项 对您产生税务影响吗？ 
 

2021 年 7 月

至 2022 年 7
月 
 

授予虚拟股息

配股 
无影响 

 
当您被授予虚拟股息配股时，无需缴税。 

   
2022 年 7 月 收到与虚拟股

息配股有关的

现金 

有影响 
 
就您收到的与虚拟股息配股有关的现金，您将按照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   
 
您的雇主必须通过工资代扣就虚拟股息配股您应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为此，您的雇主

将计算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并从现金总额中扣除。税款将以您的名义向

税务机关支付，因此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您将收到扣除税款后的净额。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您可能需要提交年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如有需要，请注意，您在本计划项

下的应纳税所得额（即收到的与您虚拟股息配股有关的现金）应由您的雇主通过每月预扣税申

报表和应预扣的相关税款进行申报。您不需要在您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单独列入这些收入。年

度税务调节申报表应于收到收入后次年的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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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本文信息假设您一直受雇于翠丰集团，并且您在本计划授予期间为中国居民或中国居民纳税人。 
 
如果您是一名国际流动雇员且/或在此期间已迁移国家，你可能应在多个国家纳税，并且您可能在多个国家负有纳税报告义务。  
 
有关离职者待遇的更多详情，将在相关时间提供。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截至 2022 年 5 月的现行税法和惯例，可能会发生变化。您的税收取决于您的个人情况。因此，若您对您的税

务状况有任何疑问，您应该寻求您自己的税务建议。 

 


